 臺北偶戲館大舞台租用申請表            
	申請單位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活動名稱
	

	申 請 人
	
	職      稱
	

	地     址
	

	電     話
	
	行 動
	
	傳 真
	

	E-mail
	

	收費標準
	租借期間
	費用
	備註

	
	每日
	1,500元
	1.佈撤展期間每日收費1,000元，佈撤展請於非開館時間進行。

2.請於規定期間內撤展，以利之後團體進駐。
3.費用可依合作方式進行調整。

	
	每週

(需以「完整一週」為租借單位使能特價)
	10,000元
	

	租用期間
	租用期間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佈展期間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撤展期間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設備需求
	□
	椅子    張  規格：           ；桌子      張   規格：           

	
	□
	旗座/旗桿        組
	□
	紅龍       個
	□
	迷你隨身擴音機       台

租 用 費 用：200/台

	場地租借注意事項： 
1. 場地申請租借需附活動企劃書及其它演出相關附件或有聲資料乙份供本館審核。
2. 通知場地申請確認後,請於七日內繳交租用費用、保證金至本館專用帳戶，演出結束經勘驗完成，無任何需扣款事宜，七日內即辦理退還保證金手續。
3. 使用本館大舞台，應善盡維護保管責任，並遵守本館大舞台使用規則，若有任何違反或損壞，應負責賠償或修復。
4. 場地租用辦法細則請詳見臺北偶戲館大舞台使用規則。
臺北偶戲館 聯絡電話：(02)2528-8095 林小姐 傳真：(02)2528-9556

 E-mail：pact2@pact.org.tw


承租單位簽章：










